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交易及投資之基本方針、交易策略及範圍之約定與變更)

乙方應依附件四所載之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全權執行委託資產之運用。

前項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於本約存續期間內經雙方協議變更者應依本約第十七條規定辦理，並作為本約附件。
第三條

(交易決定及執行權、全權委託之資產運用指示權之授與及限制)

甲方就第一條之委託資產，除本約或法令另有限制者外，依前條所定之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及閒置資金運用範圍，於委託資產可動用結算交割範圍內，授與乙方交易決定及執行權與全權委託交易資產運用指示權。

乙方應於本契約第五條第一項之「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及「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三方權義協定書」均屬有效成立，且完成相關交易帳戶開利而能確實履行時，始得依本契約行使前項權限。

乙方於第一項權限範圍內，得為甲方之利益，全權代理甲方執行相關交易或投資行為及閒置資金之運用，甲方應負責使本約第五條約定之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依乙方之指示辦理，且不得解除、終止或變更乙方上開代理權，或為其他妨礙乙方交易決策之行為，但本約經解除、終止或變更者，不在此限。

乙方於前項權限範圍內，有權指示保管機構及(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運用委託交易資產辦理保證金與權利金之收付及結算交割、款券保管等作業，且無須取得甲方之個別同意或授權。

甲方為信託業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事業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保管委託資產者，不適用第二項約定，乙方並應於本契約及第七條相關全權委託交易之帳戶開立並簽訂交易或投資之必要契約文件後，始能進行全權委託交易或投資。
第四條

(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之約定與變更)

乙方已於本約簽訂前，備妥其聘僱之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之學經歷等基本資料，以供甲方詳閱，並經雙方約定交易決定人員及代理人，詳如附件五。

乙方於本契約存續期間內如欲變更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及其代理人時，準用前項約定。
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乙方應即通知甲方，並定五個營業日以上期間催告甲方決定人選；在雙方依前項約定另行約定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及其代理人前，暫由雙方依第一項約定之代理人代行職務。

如逾前項所定期限仍無法達成決定、或非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無法通知甲方者，乙方得逕行指定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及其代理人並繼續進行交易、或立即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乙方如逕行指定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及其代理人者，應即將該等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學歷及經歷，以書面告知甲方。

前三項之全權委託交易決定人員及其代理人，為乙方之履行輔助人，應於本契約所定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及閒置資金運用範圍內，本於專業知識，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負責甲方委託交易資金之交易分析、判斷、決策及其他相關義務。
第二十九條
(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及甲方指定之保管機構各執乙份為憑。
惟甲方即為保管機構者，本契約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約人甲方 (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地  址：                                                

立約人甲方 (法人)：                                                

代     表     人：                                              

代表人身分證號碼：                                              

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立約人乙方：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一：
全權委託期貨交易風險預告書。
附件二：
全權委託期貨交易說明書。
附件三：
委託資產。
附件四：
全權委託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及閒置資金運用範圍。
附件五：
雙方約定之交易決定人員及代理人資料。
附件六：
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影本。
附件七：
三方權義協定書。
附件八：
乙方與保管機構關係之說明。

附件九：
雙方約定之全權委託交易對象、乙方與全權委託交易對象關係之揭露。

附件十：
委託報酬與費用之計算、交付方式及交付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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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於第一項權限範圍內，得為甲方之利益，全權代理甲方執行相關交易或投資行為及閒置資金之運用，甲方應負責使本約第五條約定之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依乙方之指示辦理，且不得解除、終止或變更乙方上開代理權，或為其他妨礙乙方交易決策之行為，但本約經解除、終止或變更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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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為信託業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事業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保管委託資產者，不適用第二項約定，乙方並應於本契約及第七條相關全權委託交易之帳戶開立並簽訂交易或投資之必要契約文件後，始能進行全權委託交易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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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求條文更於明確，爰將第2條、第3條、第4條及本契約附件目錄之附件4名稱，增列原疏漏之「交易策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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